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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相关子公司的经营现状，为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合并范围内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

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 2018年度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 

项   目 2018年度计提金额（万元） 

一、坏账准备     -191.32  

二、存货跌价准备    6,252.74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619.72  

四、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87.12  

合   计   16,868.26  

2018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主要项目如下： 

1、坏账准备 

本期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金额-70.19 万元,收到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20

万元；本期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01.13 万元。 

2、存货 

2018 年受美元指数走强、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市场的宏观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锌产品市场价格震荡下跌，原料采购成本较高，公司有色金属行业产品盈利



能力大幅下降，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根据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报告

期末，公司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6,252.74万元。 

3、固定资产 

（1）公司本部因技术改造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对环保不达标和需淘汰的

落后产能装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188.03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剑川益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川益云”）

为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锌业”）固废渣处理配套，其主要原

料来源于金鼎锌业的固废渣。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

无效，剑川益云后续生产原料能否得到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剑川益云固定资产减值测试项目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9)第 3298号），剑川益云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7,246.71 万元、

评估价值为 1,114.60 万元、减值额为 6,132.11 万元、减值率为 84.62%。经公

司测试，报告期末，对剑川益云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6,235.83万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老厂可搬迁设备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195.86万元。 

4、在建工程 

公司控股子公司剑川益云为金鼎锌业固废渣处理配套，其主要原料来源于

金鼎锌业的固废渣。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无效，剑

川益云后续生产原料能否得到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剑川益云在建工程 3#

渣库项目、15kt/a电炉锌粉项目停建，计提减值准备 187.12万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16,868.26万元，全部计入公司 2018

年度损益，相应减少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 16,868.26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价值准备事项已经 2019 年 4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18年度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政策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资

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议案审议后认

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

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我们未发现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

项。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